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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
 

 

秀山府办发〔2021〕56号 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
 

 

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秀山县房票补偿安置 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相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经县委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秀山县房票补偿安置实施细则(试

行)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实施。 

 

 

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1年 7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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秀山县房票补偿安置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完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式，满足被征收

人多元化的安置需求，缩短临时安置时间，提高房屋征收补偿安

置工作效率。在实施补偿安置政策不变的前提下，根据相关法律

法规，结合我县房屋征收工作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县城市规划建设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

项目实行产权调换的和集体土地征收项目按补偿安置方案选择

安置房安置的适用本细则。 

第三条  实施房票补偿安置的项目，应将房票安置方式的相

关事项在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中载明，同一项目房票单价以补偿安

置方案确定为准，不得调整。 

第四条  房票安置方式由被征收人自愿选择。 

第五条  县土地房屋征收储备中心作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
实施主体，负责全县房屋征收房票安置工作的组织实施。 

房票由县土地房屋征收储备中心制作、发放、补办、回收、

保管。 

第六条 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县住房城乡建委、县财政局对

房票的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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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房票使用范围及金额 

 

第七条  房票是给予被征收人购买商品房屋的资金凭证，适

用于征收住宅房屋，不适用征收商业、企业、集体、单位等的房屋。 

第八条  房票单价为上年度县城新建普通商品住宅房屋（高

层电梯房）销售网签备案均价上浮 8％。 

第九条  房票金额由补偿金额和购房补贴组成。 

（一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实行产权调换的，补偿金额为被

征收房屋应安置住房面积乘以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单价，购房补

贴为应安置住房房屋面积乘以购房补贴单价，购房补贴单价为房

票单价减去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单价。 

房票金额=应安置住房面积×货币补偿单价＋应安置住房面

积×购房补贴单价。 

购房补贴单价=房票单价－货币补偿单价。 

（二）集体土地征收项目按补偿安置方案选择安置房安置

的，补偿金额为住房货币安置价格乘以应安置住房面积，购房补

贴为房票单价减去住房货币安置价格和被拆迁房屋最高标准重

置价后乘以应安置住房面积。 

房票金额=应安置面积×货币补偿单价＋应安置面积×购房

补贴单价。 

购房补贴单价=房票单价－货币补偿单价－被拆迁房屋最高

标准重置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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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被征收人选择房票补偿安置的，一次性给予 24 个

月的临时安置费,标准以实施项目补偿安置方案确定为准。 

第十一条  被征收人持房票自行购买商品房，包括电梯房、

洋房、商业房屋等。契税、大修基金、物业管理费等相关税费由

被征收人缴纳。 

第十二条  房票实行实名制，限于本县范围内、参与房票购

房的楼盘、房票上记载的安置人员使用，房票自出具之日起两年

内有效。 

房票不能购买二手房，不能转让、赠予或另作他用，不计利

息。两年内未使用的，减去购房补贴后予以兑现。 

房票发放后由被征收人妥善保存，如有遗失，及时向县土地

房屋征收储备中心挂失，按程序申请补发房票。 

第十三条  县国有平台公司提供县城规划区内特定楼盘供

被征收人购房，购房标准不高于房票单价，保障被征收人购房。 

第十四条  被征收人使用房票购买商品房后，剩余金额在总

额的 10%（含）以内部分全额兑现；超出 10%的，超出部分减

去购房补贴后兑现。使用房票购买商品房额度不足的由被征收人

自行补足。 

 

第三章  房源组织及管理 

 

第十五条  房屋征收实施部门（县土地房屋征收储备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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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房票购房服务平台，设立专门办公场所，专门负责房票购房

的运行和管理。 

第十六条  县城内商品房开发企业向县土地房屋征收储备

中心提出申请，经商品房开发建设或其他主管部门（县规划自然

资源局和县住建委）审核批准，与县土地房屋征收储备中心签订

房票安置选房预购协议，纳入购房平台房票房源供应商，在房票

安置服务中心设置服务点，开展房票购房相关工作。 

第十七条  房票房源供应商将提供楼栋、房号、面积等房源

信息报经商品房开发建设主管部门（县住建委）审核批准后，纳

入购房平台房票购置房源，统一供房票购买对象购买。 

第十八条  参与房票购房的所有楼栋及价格等信息，均应在

房票购房服务平台现场公示，供被征收人自主选择。适时更新房

源信息，保持信息全面、及时、准确。 

第十九条  参与房票购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诚实守信、合

法经营，对存在弄虚作假、提供不实信息等行为的，由县住房和

城乡建委记入该企业诚信档案。涉嫌违法的，由相关部门依法查

处。 

 

第四章  核发及使用 

 

第二十条  被征收人与县土地房屋征收储备中心签订房屋
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，根据签订的协议核发房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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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 被征收人持房票、身份证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
协议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。 

第二十二条  商品房开发企业按购房合同金额从被征收人

房票总额中依次核减，凭核减凭证、购房合同等与县土地房屋征

收储备中心结算。 

第二十三条  商品房开发企业凭房票发生金额凭证、购房合

同与县土地房屋征收储备中心分期结算，购房合同网签备案后支

付总额的 95%，办理产权证后支付剩余 5%。预购房资金支付到

商品房开发企业的监管账户。 

 

第五章  其他 

 

第二十四条  本细则自 2021年 7月 1日起施行。 

本实施细则施行前已经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项目，按照

原政策执行。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抄送：县纪委监委机关，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 

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 

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2021年 7月 1日印发 


